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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1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五）15:00
（2）互联网投票的日期和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 年 10 月 8 日上午 9:15—9:25；9:30—11:

30，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8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3: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环保科技产业园振华路 28 号研发检验大楼四

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陈晖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99,183,371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98%。 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2,382,387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7.9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800,984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06%。
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启元律师事务所刘中明、傅

怡堃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

决，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9,153,77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7%；反对 29,6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数的 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771,38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
的 99.56％；反对 2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4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

上述议案已经 2021 年 9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 相关公告已于 2021 年 9 月 18 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刘中明、傅怡堃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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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2021 年 7 月 30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 6,000 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含本数），回购价不超过人民币 16.00 元 /
股（含本数），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期限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
者股权激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

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

量为 1,231,5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337,010,083 股的 0.37%，成交均价为 10.77 元 / 股，最低
价为 10.15 元 / 股，最高价为 11.18 元 / 股，支付总金额为 1,326.03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
股份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回购细则》第

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 年 8 月 13 日）前 5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

量为 2,910 万股。 公司每 5 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5 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728 万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

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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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
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华森转债（128069）转股期为 2019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5 年 6 月 24 日，转股价格为 18.01 元

/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定，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1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华森转债”或“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22 号）的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公开发行了 300 万张
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3 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同意，公司 3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华森转债”，债券代码“12806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
期为 2019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5 年 6 月 24 日，初始转股价格为 18.11 元 / 股。

2019 年 7 月 11 日， 公司完成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手
续，2019 年 7 月 15 日为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之上市日。根据
相关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需要调整转股价格。华森转债转股价格自 2019 年 7 月 15 日
由人民币 18.11 元 / 股（初始转股价格）调整为人民币 18.08 元 / 股（调整后转股价格）。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华森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62）。

2020 年 7 月 8 日，公司完成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
手续，2020 年 7 月 10 日为该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之上市日。 根据相关法规和《募集说明
书》的规定，需要调整转股价格。 经计算，本次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华森转债”转股价格不
变，为 18.08 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9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不调整“华森转
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2）。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完成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相关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
定，需要调整转股价格。华森转债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7 月 17 日由人民币 18.08 元 / 股（调整前
转股价格）调整为人民币 18.04 元 / 股（调整后转股价格）。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华森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0）。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完成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相关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
定，需要调整转股价格。华森转债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6 月 24 日由人民币 18.04 元 / 股（调整前
转股价格）调整为人民币 18.01 元 / 股（调整后转股价格）。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9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华森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

二、华森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1 年第三季度，华森转债因转股减少 1,000 元（10 张），转股数量为 55 股。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华森转债剩余金额为 299,771,600 元，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前
(2021 年 6 月 30 日 )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2021 年 9 月 30 日 )

数量（股 ） 比例（%）

发
行
新
股

送
股

公积金转
增股本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
比 例
（%）

一 、有限售条
件股份 117,883,674 29.35 0 0 0 -484,920 -484,920 117,398,754 29.23

高管锁定股 116,694,734 29.05 0 0 0 45,000 45,000 116,739,734 29.06
股 权 激 励 限
售股 1,188,940 0.30 0 0 0 -529,920 -529,920 659,020 0.16

二 、无限售条
件股份 283,818,576 70.65 0 0 0 471,295 471,295 284,289,871 70.77

三、股份总数 401,702,250 100.00 0 0 0 -13,625 -13,625 401,688,625 100.00
注：1.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2.2021 年 7 月 22 日公司注销限制性股票 13,680 股。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
023-67038855 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2021 年 9 月 30 日“华森制药”股

本结构表；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2021 年 9 月 30 日“华森转债”股

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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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收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寄达的《关于变更
财务顾问主办人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为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
司”）2018 年重大资产处置项目之独立财务顾问。

国金证券原委派的财务顾问主办人丘永强、薛吴淼负责贵司持续督导工作。 现因薛吴淼工
作变动原因，国金证券拟委派丘永强、付芋森继续负责后续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变更后，国金证券的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为丘永强、付芋森。 ”
特此公告。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九日

附件：付芋森简历
付芋森先生：非执业注册会计师、通过保荐代表人全国统一考试，现任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会计学学士，拥有多年投资银行从业经历。曾先后参与激智科技、三
美股份和泰坦股份等首次公开发行审计工作，新海宜上市公司收购、万邦德重大资产重组、鹿
得医疗、杭州路桥股票公开发行等各股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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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继峰

定 02” 定向可转债累计共有 574,350,000 元已转换成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股数为 79,781,127
股，占公司定向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7.81%。

●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定向可转债的金额合计 543,850,000 元，占可
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48.64%。

一、可转债发行挂牌转让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宁波继峰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东证继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428 号）核准，公司向宁波东证继涵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发行了 4,00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其持有的宁波继烨贸易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向 3 名特定对象发行 7,182,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718,200,000.00 元，
可转债面值为 100 元 / 张。 上述定向可转债已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登记工作。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418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发行
的 7,182,000 张定向可转债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转让，转债简称“继
峰定 02”，转债代码“110802”。

（三）根据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股份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
书》”）的约定，公司发行的“继峰定 01”自 2021 年 2 月 5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
格为 7.90 元 / 股，因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实施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继峰定 01”的转股
价格调整为 7.59 元 / 股； 因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7 日实施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继峰定 01”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7.39 元 / 股；因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实施 2021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继
峰定 01”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7.21 元 / 股。

公司发行的“继峰定 02”自 2020 年 12 月 24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7.41
元 / 股，因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7 日实施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继峰定 02”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7.21 元 / 股；因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实施 2021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继峰定 02”的转股价
格调整为 7.03 元 /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定向可转债“继峰定 01”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开始进入转股期，转股期间为 2021 年 2

月 5 日至 2025 年 11 月 17 日。 其中，自 2021 年 2 月 5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期间，无转股情
况。

公司定向可转债“继峰定 02”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开始进入转股期，转股期间为 2020 年
12 月 24 日至 2025 年 11 月 17 日。 其中， 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期间， 共有
228,708,000 元“继峰定 02”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股数为 31,841,948 股。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累计共有 574,350,000 元“继峰定 02” 定向可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股数为
79,781,127 股，占公司定向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7.81%。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定向可转债尚未转股金额合计 543,850,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
总量的比例的 48.64%。

三、股本变动情况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定向可转债转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 年 6 月 30 日 ）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1 年 9 月 30 日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38,305,954 0 238,305,954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28,513,821 31,841,948 860,355,769
总股本 1,066,819,775 31,841,948 1,098,661,723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86163701
联系地址：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璎珞河路 17 号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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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的参股公司东风沿浦（十堰）

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参股公司东风沿浦（十堰）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增资 1,190.70 万元到东风沿浦（十堰）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风沿浦”），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9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及指定披露媒体上的《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东风实业有限公司同比例
向参股公司东风沿浦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7。

公司于近日收到东风沿浦的通知， 东风沿浦已完成上述增资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和章程
的备案手续，并收到了十堰市张湾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东风
沿浦仍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

一、营业执照的具体内容变更如下：
注册资本：由“玖佰捌拾万叁仟玖佰贰拾壹圆伍角柒分”变更为“叁仟肆佰壹拾万叁仟玖佰

贰拾壹圆伍角柒分”。
二、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东风沿浦（十堰）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300878767840M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建清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汽车标准件、汽车弹簧、锻压件、工位器具的生产、销售；钢材、五

金工具、劳保用品、橡胶制品、模具、刃量具销售。
注册资本：叁仟肆佰壹拾万叁仟玖佰贰拾壹圆伍角柒分
成立日期：2002 年 07 月 15 日
营业期限：2002 年 07 月 15 日至 2022 年 07 月 14 日
住所：十堰市大岭路 25 号
特此公告。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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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为：2021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五）15:00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10 月 8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1 年 10 月 8 日 09:15-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1 年 10 月 8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成华区龙潭总部城华盛路 58 号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海斌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7、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 8 人，合计持有已发行股份 235,224,700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48.1600%；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共 88 人，合计持
有已发行股份 15,574,775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3.1888%。

8、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游
明牧律师、张巨祯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关于贵州
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全部议案， 并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与国轩集团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并新设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 250,797,275 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1％；反对 2,200 股，占出席会

议全体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股份的 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与福泉市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
同意 250,797,275 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1％；反对 2,200 股，占出席会

议全体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全体股东所持股份的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游明牧律师、张巨祯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贵

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川恒股份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关于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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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
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定，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1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及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9]1943 号”文核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公开发行了 3,15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31.50
亿元，期限六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9]799 号”文同意，公司 31.5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海亮转债”，债券代码“128081”。
（三） 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

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2019 年 11 月 27 日）起
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0 年 5 月 27 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2025 年 11 月 21
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初
始转股价格为 9.83 元 / 股。

2020 年 6 月 12 日，公司实施了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相关规定，“海亮转债”的
转股价格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起由 9.83 元 / 股调整为 9.76 元 / 股。 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海亮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

2021 年 6 月 23 日，公司实施了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相关规定，“海亮转债”的
转股价格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起由 9.76 元 / 股调整为 9.69 元 / 股。 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海亮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

二、“海亮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1 年第三季度，“海亮转债”因转股减少 97,800.00 元（978 张债券），转股数量为 10,089

股。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海亮转债”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3,006,119,100.00 元，剩余债券数量
为 30,061,191 张。 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数量（股 ） 比例（%）

一、有限售流通股 104,775,664 5.33 - 104,775,664 5.33
高管锁定股 42,794,567 2.18 - 42,794,567 2.18
首发后限售股 61,804,697 3.14 - 61,804,697 3.14
股权激励限售股 176,400 0.01 - 176,400 0.01
二、无限售流通股 1,862,063,387 94.67 10,089 1,862,073,476 94.67
三、总股本 1,966,839,051 100.00 10,089 1,966,849,140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 请拨打公司证券投资部办公 室 投 资 者 联 系 电 话

0575-87069033 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海亮股份”

股本结构表；
2、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海亮转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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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定向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向可转债

“国泰定 02”累积已转股金额为 269,750,000 元，累积转股数量为 31,660,783 股，占可转债转股
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5.74%；公司定向可转债“国泰定 01”尚未进入转股期。

●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定向可转债尚未转股的金额合计 271,600,600 元，占定向
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50.17%。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刘升权等发行股份、可转换

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2376 号）核准，公司向刘升权、陈
剑云、刘景、吴辉、刘仕兵、蒋士林、胡颖、陈秋琳及宿迁太格云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合称“交易对手方”）定向发行共计 2,752,861.00 股股份、2,564,290 张可转换债券
作为购买其持有的北京太格时代自动化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69.83%股权的部分交易对价，并以
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 284,921,600 元。

2020 年 3 月 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
证明》， 公司向交易对手方非公开发行 2,564,290 张可转换债券的证券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债
券简称为“国泰定 01”，债券代码为“110803”，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256,429,000 元，债券
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四年。

2020 年 9 月 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
证明》。 公司向 6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2,849,216 张可转换债券的证券登记手续办理完毕，
债券简称为“国泰定 02”，债券代码为“110804”，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284,921,600 元，期
限为 2020 年 8 月 3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0 日。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63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发行
的定向可转债挂牌转让（可转债简称为“国泰定 02”， 证券代码为“110804”）， 发行总额为

2,849,216 张。
（三）根据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报告书》的约定，公司发行的“国泰定
02”可转债转股期自 2021 年 3 月 1 日开始转股，初始转股价格为 8.62 元 / 股。 因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完成 2020 年度权益分派，“国泰定 02”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8.52 元 / 股。

“国泰定 01”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 10.35 元 / 股，因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2021 年 6
月 23 日相继完成 2019 年度、2020 年度权益分派，“国泰定 01”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7.21 元 / 股。

“国泰定 01”可转债尚未进入转股期。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公司定向可转债“国泰定 02”转股期间为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0 日。 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国泰定 02”累积已转股金额为 269,750,000 元，累积转
股数量为 31,660,783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5.74%。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国泰定 02”未转股金额为 15,171,600 元。

公司定向可转债“国泰定 01”尚未进入转股期。
（二）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定向可转债———“国泰定 01”、“国泰定 02”

合计金额 271,600,600 元，占定向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50.17%。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 年 7 月 1 日 ）

本次可转债
转股

变动后
（2021 年 9 月 30 日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18,264,777 0 118,264,77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33,316,800 31,660,783 464,977,583
总股本 551,581,577 31,660,783 583,242,360

四、其他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高新大道 699 号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91-88119816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856� � � � 证券简称：冀东装备 公告编号：2021-50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唐山冀东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机电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收到曹妃甸装备制造园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给
予唐山冀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扶持资金的函》， 根据机电公司 2018 至 2020 年对曹妃甸装备制
造园区港口贸易做出的突出贡献，鼓励公司做大做强，现给予机电公司扶持资金 377 万元。 机
电公司已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收到上述款项。

上述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不具备可持续性。
二、补助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取得

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
期资产，故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如前述分析，公司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属

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拟将上述资金计入公司当期损益。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补助预计增加机电公司 2021 年利润总额 377 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公司持有机电

公司 50.1%股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补助的最终会计处理及最终对公司 2021 年度损益的影响以审计机构
2021 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三、备查文件
1. 曹妃甸装备制造园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给予唐山冀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扶持资金的

函》；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5133� � � � � � � � � 证券简称：嵘泰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6

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 为满足监事
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在公司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民主选举，一致同意选举袁琴女士为公司第

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
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九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袁琴女士，198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襄

阳五二五泵业有限公司市场部海外业务员，扬州嵘泰工业发展有限公司大客户经理、销售主
管。 现任公司销售部副经理、职工代表监事。

股票代码：002536� � � � � � 股票简称：飞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5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
利润

盈利 :15,575.74 万元～18,035.07 万元
盈利：8,197.76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 :90%～12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0.31 元/股～0.36 元/股 盈利：0.16 元/股

（2）2021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
利润

盈利 :2,158.64 万元～2,806.23 万元
盈利：4,317.27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 -35%～-5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04 元/股～0.06 元/股 盈利：0.09 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第三季度公司受大宗商品暴涨，原辅材料大幅上涨、“缺芯”、限电限产等因素影响，营业

收入同比基本持平，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下降。
2、公司出口业务增长，受全球海运费、货柜费成倍上涨，关税大幅增长，导致销售费用急剧

增加，利润下滑。
3、人民币增值，汇兑损失增加。
4、公司持续加大电子系列产品研发，研发费用增加。
5、前三季度计入当期损益的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为 2,000 万元左右。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536� � � � � � � 证券简称：飞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6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飞龙股份”）及下属子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人民币 17,952,311.74 元。
截止本公告日，补助资金已全部到账，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序
号

获 得
补 助
的 主
体

发 放 主
体

获 得 补 助
的 原 因 或
项目

收到补 助时
间

补助金额 （元 ）
（未经审计）

补助依据 补 助
类型

会 计 处
理

是否与 公
司日常经
营活动 相
关

是 否 具
有 可 持
续性

1

飞 龙
股份

中 共 西
峡 县 委
组织部

党建经费 2021.1.12 960.00
关 于 返 还 老
干 部 党 费 的
通知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2 西 峡 县
财政局

新 型 学 徒
制 2021.1.26 150,000.00

河 南 省 全 面
推 行 企 业 新
型 学 徒 制 实
施办法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3
中 共 西
峡 县 委
组织部

党 建 补 助
经费 2021.2.3 2,000.00

关 于 下 拨 党
建 活 动 经 费
的通知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4 西 峡 县
财政局

企 业 管 理
体系认证 2021.2.8 21,000.00 宛 财 预

【2020】204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5 西 峡 县
财政局

创 新 发 展
贴息资金 2021.4.13 1,100,000.00 宛 财 预

【2020】236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6 西 峡 县
财政局

科 技 创 新
券 兑 现 资
金

2021.4.15 200,000.00 宛 财 预
【2020】778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7 西 峡 县
财政局

重 大 科 技
专 项 后 补
助经费

2021.4.15 700,000.00 宛 财 预
【2020】814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8 西 峡 县
财政局

县 级 重 大
科技专项 2021.4.27 100,000.00 西 科 【2021】4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9 西 峡 县
财政局

创 新 发 展
贴息资金 2021.6.2 3,690,000.00 宛 财 预

【2020】625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10 西 峡 县
财政局

企 业 研 发
财 政 补 助
专项资金

2021.6.4 1,110,000.00 宛 财 预
【2020】376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11
中 共 西
峡 县 委
组织部

党建经费 2021.6.10 30,820.00
关 于 下 拨 非
公 企 业 党 建
经费的通知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12
河 南 省
知 识 产
权局

专利奖 2021.6.30 20,000.00

2021 年 度 河
南 省 国 外 申
请 专 利 资 助
项目公示表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13 西 峡 县
财政局

先 进 制 造
业 发 展 专
项资金

2021.7.9 2,000,000.00 豫 财 企
【2021】17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14 西 峡 县
财政局

龙乡英才 2021.9.15 80,000.00 西 房 【2018】
53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15

南 阳
飞 龙
汽 车
零 部
件 有
限 公
司

内 乡 县
财政局

企 业 创 新
发 展 贴 息
资金

2021.1.19 2,320,000.00 内 财 预
【2020】576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16 内 乡 县
财政局

表 彰 工 业
科 技 金 融
先 进 单 位
和 先 进 个
人

2021.1.19 1,328,702.50 内 文 【2020】
71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17 内 乡 县
财政局

2020 年 企
业 研 发 补
助 专 项 资
金

2021.6.18 970,000.00 内 财 预
【2020】771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18 内 乡 县
财政局

下 达 配 套
2020 年 企
业 研 究 开
发 财 政 补
助资金

2021.9.3 970,000.00 内 财 预
【2021】156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19

郑 州
飞 龙
汽 车
部 件
有 限
公司

中 牟 县
科 学 技
术 和 工
业 信 息
化局

2020 年 企
业 研 发 财
政 补 助 专
项资金

2021.1.18 150,000.00 豫 财 科
【2020】79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20

重 庆
飞 龙
江 利
汽 车
部 件
有 限
公司

重 庆 市
税务局

个税返还 2021.2.25 2,006.28 无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21

重 庆 市
渝 北 区
科 学 技
术局

高 新 技 术
企业奖励 2021.3.30 100,000.00 渝 北 科 局

【2021 】7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22

重 庆 市
渝 北 区
国 库 集
中 支 付
中心

失 业 保 险
稳岗补贴 2021.7.1 18,029.59 渝 人 社 发

【2018】174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23

重 庆 市
渝 北 区
就 业 和
人 才 中
心

稳岗红包 2021.8.24 4,200.00 渝 人 社 办
【2021】23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24

重 庆 市
渝 北 区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中 小 微 企
业 定 期 检
查补贴

2021.9.10 3,000.00 无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25

西 峡
飞 龙
特 种
铸 造
有 限
公司

西 峡 县
科 学 技
术局

县 重 大 专
项 财 政 补
助

2021.4.27 100,000.00 西 科 【2021】4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26
西 峡 县
科 学 技
术局

2019 企 业
研 发 财 政
补 助 专 项
资金

2021.6.4 250,000.00 宛 财 豫
【2020】376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27

西 峡 县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2021 年 河
南 省 先 进
制 造 业 发
展 专 项 资
金

2021.7.9 2,250,000.00 宛 财 预
【2021】293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28

河 南
飞 龙
（ 芜
湖 ）
汽 车
零 部
件 有
限 公
司

待 报 解
预 算 收
入

个 税 手 续
费 2021.1.28 1,113.91 芜 人 设 发

【2020】12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29

芜 湖 市
鸠 江 区
科 学 技
术局

创 新 驱 动
助 力 工 程
项目

2021.2.7 60,000.00 皖 政 【2020】
46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30

芜 湖 市
鸠 江 区
财 政 局
国 库 支
付中心

失 业 金 返
还 2021.3.4 4,841.92 芜 人 设 发

【2020】12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31

芜 湖 市
鸠 江 区
财 政 局
国 库 支
付中心

2020 年 研
发 投 入 专
项补助

2021.9.18 50,000.00 皖 政
【2020】46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32

西 峡
县 飞
龙 铝
制 品
有 限
责 任
公司

西 峡 县
财政局

增 值 税 退
税 2021.7.28 165,637.54 财 税 【2007】

92 号

与 收
益 相
关

计 入 其
他收益

是 否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

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上述政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

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
期损益；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
用。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
外收入。 上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应计入其他收益。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预计将增加公司 2021 年度利润总额 17,952,311.74 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21 年度损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最终影

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及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3936� � � � � � � � 证券简称：博敏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1-096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5 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
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8,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6,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 15.00 元 / 股（含），回购期限从 2021 年 2 月 5 日至 2022 年 2 月 4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分别于 2021 年 2 月 6 日和 2021 年 2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7）和《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 2021-019）。

一、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回购股份期间， 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1 年 9 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7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0.14%， 成交的最高价为 13.84 元 / 股， 最低价为 13.78 元 / 股， 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
9,946,687.24 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7,625,1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1.49%，成交的最高价为 13.84 元 / 股，最低价为 11.22 元 / 股，累计支付的总金额
为 93,104,733.80 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658�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号：2021-083
转债代码：128033� � � � � � � � � � � � � � 转债简称：迪龙转债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658� � � � � 股票简称：雪迪龙
债券代码：128033� � � � � 债券简称：迪龙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 8.71 元 / 股
转股期限：2018 年 7 月 3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7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定，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1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迪龙转债”或“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7]2206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

公开发行了 52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5.2 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8]47 号”文同意，公司 52,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中文简称“迪龙转债”， 英文简称“SDL�
TECH-CB”，债券代码“128033”。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迪龙转债自 2018 年 7 月 3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迪龙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3.35 元 / 股， 因公司实施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2018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向下修正转股价，实施 201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 2019 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实施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迪龙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8.71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自 2021 年 5 月 17 日起生效。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累计已有 222,083,600 元（2,220,836 张）迪龙转债转换成公司 A 股
普通股， 累计转股数为 25,150,675 股， 占迪龙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4.16%。

2021 年第三季度，迪龙转债因转股减少 46,000 元（460 张），转股数量为 5,271 股，剩余可
转债余额为 297,916,400 元（2,979,164 张），占迪龙转债发行总量的 57.29%。

2021 年第三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
2021 年 6 月 30
日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转
股

可 转 债 转
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股 ）
2021 年 9 月
30 日

比例

一 、 限售条件
流 通 股/非 流
通股

297,302,490 47.19% 297,302,490 47.19%

高管锁定股 297,302,490 47.19% 297,302,490 47.19%
二 、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332,723,234 52.81% 5,271 5,271 332,728,505 52.81%

三、总股本 630,025,724 100% 5,271 5,271 630,030,995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咨询电话 010-80735666 进

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雪迪龙”股

本结构表。
2、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迪龙转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九日


